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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9029号
李琤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1）浙0106民初9029号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
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
后果预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1号

袁其伟：本院受理原告许正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
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850号

浙江金宝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2022）浙
0106民初1850号原告骆正森与被告浙江金宝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被告浙江金宝典当有限责任公司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
履行后果预告、独任制普通程序审判人员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卡等文书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891号

杭州国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光
权与杭州国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
初68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781号

李修科、浙江和亦信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与被告李修
科、浙江和亦信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106
民初87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84号

郑小祥：本院受理原告周云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
初3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39号

王芬团:本院对原告徐云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
4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芬团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徐云兰借款本金80000
元；二、被告王芬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徐云兰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6元，由被告王
芬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792号

金春龙:本院对原告纪翠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
7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金春龙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纪翠英借款本金9000
元;二、被告金春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纪翠英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金
春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846号

陈烈：本院受理原告王永东、张利梅诉被告陈烈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108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陈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永东、张
利梅代偿款2014200元，并支付以2014200元为基数，
自2021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资金占用利息。如果被告陈烈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354元，减半收取计11677元，
由被告陈烈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
法院，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930号

韩景龙:本院受理郑衰英与韩景龙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5930号]。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1854号

陈怀卿（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新凉亭社区
223户）：本院受理原告王国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小额转普）
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5000元，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5日
09时30分在本院义蓬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
到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1909号

朱永杰（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民联1号）：本院受
理原告肖云超起诉被告朱永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61000元，并支付利息
1681元[从2021年12月2日起暂计算至2022年3月
14日，按本金161000元为基数，利率以同期一年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及自2022年3月15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
之日止的利息[按本金161000元为基数，利率以同期
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和公告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
大楼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799号

刘有良(男，197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
在地浙江省浦江县檀溪镇罗家村3号)：本院受理原告
吴华明诉被告刘有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判决文书。本案于2022年5月11日公开开
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有良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华明货款52800
元，并支付自2018年12月31日起按年利率4.35%的标
准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的逾期利息及自2020年
8月20日起按年利率3.7%的标准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
日止的逾期利息；二、被告刘有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华明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计1120元，由被告刘有良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225号

周寿田：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汪义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
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
月18日14时在桐庐县人民法院横村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739号

周建飞：本院受理原告程瑞珍诉被告周建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22民初7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401号

蔡京：本院已经受理原告何正贵诉被告蔡京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
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7月26日9时20分在桐庐县人民法院横村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并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43号

余光云：原告鲍慧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82民初
34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余光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返还原告鲍慧民借款本金77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754号

李俊杰：本院受理原告王保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205民初754号民事判决书。请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227号

南通卓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硕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南通卓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
初12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133号
徐远波（公民身份号码：6214011990****

8617）：本院受理的原告顾咸友诉被告徐远波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22日9:00
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95号

王学军：原告张晓红与被告王学军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155号

汪海军：原告宁波鄞州旺茂荣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汪
海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材料、传票、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
书各一份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224号

刘莉、金晟浩、尹小琴、黄鹏杰：本院受理（2022）浙
0212民初4224号原告吴珍与被告刘莉、丁伟昌、金晟
浩、尹小琴、黄鹏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5日14时
15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650号

李洋：本院受理原告李秀峰与被告李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26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
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85号

义乌市萧然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彪马
欧洲公司（PUMASE）与被告义乌市萧然进出口有限
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6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6万元人
民币；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800元人民币，由原告负担2320元人民币，被告负担
3480元人民币。公告费650元人民币，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519号

李绪银（公民身份号码：5130271978****
1731）：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欣盛集装箱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绪银与第三人快子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集装箱租金和吊装费
14000元；2.判令被告返还箱号为YMLU5293380的加
长冷藏集装箱一只；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7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29号

安阳鑫同方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伏贵
与被告曹河心、安阳鑫同方物流有限公司、鹰潭市龙虎
山信诚雅本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
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277号
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2022年6月23日下午13时40分在本院
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345号

景晓伟（公民身份号码6227222001****0275）:
本院受理原告张博与被告景晓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为：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
原告4000元借款；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
人民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7月11日8时4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
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90号

东莞市德晟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逸明不锈钢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德晟五金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90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东莞市德晟五金科技有限
公司支付原告宁波逸明不锈钢有限公司货款
17409.6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本案案件受理费235元，由被告东莞市德晟五金科技
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
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东莞市德晟五金科技有限
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
逸明不锈钢有限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73号

阮天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阮天航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1民初407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阮天航
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31039.69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以31039.6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
576元，由被告阮天航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阮天航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72号

林亨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林亨业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1民初407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亨业
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33757.60元，并支付自2021年4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以33757.6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
644元，由被告林亨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林亨业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998号

罗冬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罗冬福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1民初399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罗冬福
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22433.64元，并支付自2020年6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以22433.64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
361元，由被告罗冬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罗冬福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00号

许锦萍、王治：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许锦萍、王治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400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许锦萍、王治共同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29261.90元，并支付自2020年
5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29261.90元为基数按
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32元，由被告许锦萍、王
治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
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许锦萍、王治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79号

鲁慧利、陈姗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鲁慧利、陈姗姗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407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鲁慧利、陈姗姗共同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代偿款40092.07元，并支付自2021年2月
2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40092.07元为基数按月利
率1%计算的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完毕。案件受理费802元，由被告鲁慧利、陈姗姗共
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鲁慧利、陈姗姗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542号

任齐楠：本院受理原告钟珠芬诉被告任齐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542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任齐楠返还原告钟
珠芬借款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任齐楠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558号

王世瑜：本院受理原告卢水才与被告王世瑜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和开庭传票。原告卢水才的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向
原告支付货款60492元及逾期利息(以60492元为本
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自2022年3月15日计至付清之日止)；二、判令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张凯月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8月1日9
时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221号

周斌华：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杭州湾新区凤艳猪
肉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2221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
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判决：你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杭州湾新区凤艳猪
肉摊货款54821元。如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71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821元，由你负担；其中案件受理费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因公告费650
元原告已缴纳，故你应负担的公告费于本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直接支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
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554号

刘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欧海与被告刘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25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辉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欧海借款17875
元。本案受理费247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97元，由
被告刘辉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062号

纪回德: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开心宝贝服装
厂诉被告纪回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306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975号

余和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施利君与被告余和平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余和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施利君代收
货款35160元，并支付自2021年11月16日始至款项
实际清偿日止以3516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案件受理费67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29元，由
被告余和平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067号

宋玉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
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7
月21日上午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